
國
內
志
願
服
務
的
整
體
規
畫

全
國
性
義
工
調
查
綜
析

、
斗
副
主
一
口

自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，
國
內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以
來
，
志
願
服
務
開
始
以
大
專
院
校
志
願

服
務
團
隊
的
方
式
，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在
此
以
前
，
國
內
的
志
願
服
務
大
多
屬
於
個

人
的
善
行
義
舉
，
少
有
制
度
可
言
;
自
此
以
後
，
志
願
服
務
開
始
有
組
織
地
提
供
服
務
，

漸
具
制
度
化
雛
型
。
尤
其
近
年
來
，
國
人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的
人
數
增
加
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
的
層
面
擴
大
，
因
而
有
關
志
願
服
務
整
體
規
晝
的
需
求
也
日
趨
殷
切
。

在
美
國
，
為
了
瞭
解
全
國
志
願
服
務
的
情
況
，
會
於
一
九
六
五
、
一
九
七
四
、
一
九

八
一
舉
辦
全
國
性
志
願
服
務
調
查
。
(
古
巴
兒
夕
巴
∞
斗
)
在
我
園
，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自
七

十
年
起
定
期
辦
理
「
台
灣
地
區
國
民
休
閒
生
活
調
查
」
'
開
始
將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參
加

志
願
性
或
義
務
性
公
益
活
動
的
人
數
列
為
調
查
項
目
。
至
於
全
國
性
義
工
(
志
工
)
的
調

查
研
究
，
則
遲
至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才
開
始
進
行
。
其
中
較
具
規
模
者
如
下
表
.. 

林
勝
義

學社會大
行政 文 教

委
院 建 育 託
研 位單
考會 會 部

民 林 李 林 主

調J中υ 萬 鍾 勝 持者
億 7巳 義

成 公 文 社 調

人 務義 化 教義 查

義 義 對
工 工 工 工 象

四 -/L、一- 四
樣

八 七 O 五 本人
五

t \ d 

數

O 五 t\ \ 

八 八 八 七 Y成E 

年九 年 年 九年九 日t\ \ 四
期

月 月 月 月

一
'--

這
四
個
全
國
性
義
工
(
志
工
)
調
查
，
共
同
的
發
現
是
:
@
志
願
服
務
的
推
展
有
正

面
價
值
，
@
志
願
服
務
的
人
數
占
總
人
口
的
比
率
偏
低
，
@
志
願
服
務
與
社
區
有
密
切
關

係
'
@
志
願
服
務
之
運
用
遭
遇
許
多
困
擾
問
題
，
有
待
解
決
。
惟
其
中
部
分
調
查
，
只
呈

現
資
料
，
未
深
入
分
析
。

基
於
此
種
體
認
，
本
文
乃
根
據
這
四
個
全
國
性
義
工
(
志
工
)
調
查
結
果
，
就
名
稱

界
定
、
人
力
資
源
、
訓
練
準
則
、
獎
勵
辦
法
、
聯
繫
活
動
、
倫
理
守
則
、
社
區
結
合
等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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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，
擇
要
進
行
綜
合
分
析
，
並
提
出
整
體
規
畫
之
建
議
。

、
名
稱
界
定
之
統
一

圍
內
機
構
對
於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的
稱
呼
，
有
的
稱
為
義
工
，
有
的
稱
為
志
工
，
有
的

則
義
工
、
志
工
兼
容
並
蓄
，
交
互
出
現
，
顯
得
有
點
混
淆
，
允
宜
詳
細
斟
酌
。

林
勝
義
的
調
查
，
會
引
用
史
考
特

(
ω
g
F
E
∞
N
)
的
民
眾
參
與
理
論
，
主
張
稱
為

義
工
。
認
為
基
於
民
主
理
念
，
一
方
面
民
眾
有
回
饋
社
會
的
義
務
;
男

一
方
面
當
民
眾
有

參
與
志
顧
服
務
的
需
求
時
，
用
納
稅
人
的
錢
所
經
營
的
機
構
就
有
義
務
提
供
民
眾
參
與
志

願
服
務
的
機
會
。
(
3
.口
l
E
)

李
鐘
元
的
調
查
，
也
主
張
稱
為
義
工
。
認
為
「
義
工
」
的
「
義
」
字
視
為
「
見
義
勇

為
」
的
「
義
」
字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不
但
符
合
志
願
服
務
的
精
神
，
也
與
我
國
傳
統
與
現
代

之
義
舉.. 

義
田
、
義
莊
、
義
謗
、
義
演
等
相
互
輝
映
，
更
能
彰
顯
我
國
志
願
服
務
的
特
質

。
(
℃-
H
O
)

然
而
，
林
萬
億
的
調
查
則
主
張
稱
為
志
工
。
因
為
〈
。
一
S
R

叩
門
的
原
意
，
是
「
志
願

地
」
(
副
司
皂
白
旦
河
)
、
不
支
薪
(
豆
子
。
早
℃

a
s
g

片
)
、
未
被
強
迫
(
豆
子

O
E
Z
B
m

r
B
a
)
而
提
供
服
務
的
人
，
因
此
稱
為
志
工
比
較
合
乎
原
意
。
同
時
，
目
前
公
務
機
關

所
使
用
的
志
願
人
力
，
以
稱
為
志
工
者
最
多
，
占

ω
o
ω
法
;
稱
為
義
工
者
次
之
，
占

N
∞
﹒
斗
法
;
其
他
則
直
接
以
工
作
性
質
稱
為
義
務
解
說
員
、
義
交
、
環
保
媽
媽
。
(
鬧
出

0
)

不
過
，
此
項
調
查
的
標
題
是

「
現
行
公
務
機
關
義
工
人
力
運
用
情
形
之
探
討
」
'
係
稱
為

義
工
，
而
非
志
工
。

至
於
社
會
大
學
的
調
查
，
則
兼
採
義
工
與
志
工
兩
個
名
稱
，
其
標
題
是
「
全
國
義
工

(
志
工
)
調
查
」
'
內
文
分
析
也
是
義
工
(
志
工
)
並
列
，
但
未
說
明
理
由
。

綜
此
可
知
，
對
於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稱
為
義
工
，
或
稱
為
志
工
，
似
乎
各
有
其
理
。

本
來
，
志
願
服
務
在
國
內
仍
屬
開
創
階
段
，
最
應
努
力
的
是
「
去
做
」
，
不
宜
在
「
爭
名

」
上
頭
浪
費
時
間
，
徒
生
困
擾
。
何
況
大
家
都
知
道
無
論
志
工
或
義
工
，
所
指
稱
的
都
是
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。
然
而
，
名
不
正
則
言
不
順
，
言
不
順
則
事
不
成
。
為
使
志
願
服
務
在
國

內
扎
穩
根
基
並
能
迅
速
成
長
，
似
可
沿
襲
本
土
習
慣
上
的
用
法
，
取
其
義
勇
、

義
氣
、
義

事
的
精
神
，
統
稱
為
義
工
。
不
然
，
如
果
統
稱
為
志
工
，
則
「
義
交
」
、
「
義
張
」
、
「

義
賣
」
、
「
義
消
」
的
名
稱
，
一
律
改
為
「
志
交
」
、
「
志
張
」
、
「
志
賣
」
、

「
志
消

」
'
一
般
人
在
直
覺
上
不
免
感
到
結
屈
整
牙
，
撲
朔
迷
離
，
對
於
志
願
服
務
的
整
體
發
展

未
必
有
利
。三

、
人
力
資
源
之
開
發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，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發
佈
「
台
灣
地
區
國
民
休
閒
生
活
調
查
報
告
」
'

顯
示
國
內
十
五
歲
以
上
國
民
在
一
年
之
中
曾
經
參
加
義
務
性
工
作
者
占
總
人
口
的
ω
-
B
笨

，
總
數
約
六
十
九
萬
人
。
相
對
於
美
國
一
九
八
八
年
約
有
半
數
成
人
曾
擔
任
志
願
服
務
人

員
的
情
形
，

(
0
.
h
o口
口
已
-
z
g
)
顯
然
我
們
亟
須
開
發
志
願
服
務
的
人
力
資
源
。

林
勝
義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國
內
社
教
機
構
有
吋
-
O法
感
到
人
力
不
足
，
但
在
接
受
調
查

的
機
構
中
，
只
有
8
.
。
法
任
用
義
工
，
而
且
所
任
用
的
義
工
以
學
往
居
多
，
占

2
.
ω
袋
，

退
休
人
員
及
家
庭
主
婦
都
在

E
d
F
以
下
，
因
此
建
議
社
教
機
構
應
先
創
造
吸
引
義
工
的
條

件
，
並
提
供
各
顯
民
眾
多
元
參
與
的
機
會
。
(
可
-
S
-
N印
)

李
鐘
元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在
公
立
文
化
機
構
擔
任
義
工
的
人
數
有
三
五
九

四
人
，
其
中
十
二
歲
以
下
及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義
工
僅
占
?
可
萃
，
將
來
老
人
人
口
越
來
越

多
，
應
將
這
股
人
力
導
入
義
工
行
列
。
(
℃-
5
)

林
萬
億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目
前
公
務
機
關
所
使
用
的
義
工
，
來
自
企
業
員
工
者
最
多
，

占
主
﹒
斗
法
，
其
餘
依
序
為
學
生
占
H
G
U
萃
，
家
庭
主
婦
占
5
.
白
求
，
退
休
人
員
與
自
僱
者

各
占
ω
﹒ω
訣
，
應
可
再
吸
納
更
多
的
家
庭
主
婦
及
退
休
人
員
進
入
志
願
工
作
領
域
。
(
旬
-
m

...... 
) 

社
會
大
學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在
台
灣
地
區
一
三
0
0
萬
成
人
之
中
，
屈
求
(
約
一
六
八

萬
人
)
曾
任
義
工
(
志
工
)
，
目
前
仍
持
續
擔
任
義
工
(
志
工
)
的
人
數
占
∞
﹒
心
法
(
約 期五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2 一



-
0
0
萬
人
)
，
而
未
來
可
能
成
為
義
工
的
人
數
，
約
有
九
0
萬
人
。
(
℃
-
5
)
男
外
，

在
接
受
調
查
者
之
中
，
2
.
科
G
F
(約
八
五
0
萬
人
)
表
示
對
義
工
(
志
工
)
服
務
有
參
與

的
意
願
'
此
與
民
法
的
民
眾
加
入
義
工
(
志
工
)
的
行
列
相
互
比
較
，
顯
示
徵
募
義
工
(

志
工
)
的
管
道
不
足
，
如
何
將
潛
藏
豐
富
的
人
力
資
源
有
效
引
、
導
投
入
，
是
眼
前
最
大
的

課
題
。
(
可-
5
)

綜
此
可
知
，
圍
內
志
願
服
務
的
潛
在
資
源
相
當
充
沛
，
可
惜
動
員
不
足
。
目
前
最
重

要
的
課
題
是
找
出
義
工
的
資
源
在
那
裡
?
並
尋
求
動
員
之
道
。
其
中
，
可
以
整
體
規
畫
的

重
點
包
括
:
@
以
家
庭
主
婦
及
退
休
人
員
為
義
工
動
員
的
主
要
對
象
。
@
擬
定
辦
法
鼓
勵

各
機
構
主
動
徵
求
企
業
體
及
學
生
社
團
擔
任
團
體
義
工
，
@
充
分
利
用
廣
播
與
電
視
等
大

眾
傳
播
媒
體
，
廣
泛
報
導
志
願
服
務
的
訊
息
。
@
加
強
社
會
教
育
，
促
使
民
眾
體
認
參
加

志
願
服
務
的
意
義
和
價
值
。
@
加
強
志
願
服
務
標
誌
、
歌
曲
、
服
飾
、
證
照
、
習
俗
的
宜

介
與
推
廣
，
積
極
塑
造
志
願
服
務
文
化
，
號
召
民
眾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同
時
，
對
於

已
經
開
發
的
義
工
資
源
，
可
以
交
由
中
華
民
國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建
立
義
工
資
源
庫
，
透
過

「
支
援
您
」
電
腦
化
諮
詢
系
統
(
專
線
電
話
。N
S
E
S
H
)

，
進
行
義
工
的
登
錄
、
動

昌
?
轉
介
和
相
互
支
援
，
進
而
逐
步
建
立
終
身
義
工
制
度
。

四
、
訓
練
準
則
之
策
訂

大
多
數
機
構
在
徵
求
義
工
之
後
，
都
會
舉
辦
職
前
訓
練
，
闢
後
則
定
期
或
不
定
期
舉

辦
在
職
訓
練
。
但
是
圍
內
各
機
構
的
義
工
訓
練
，
往
往
各
行
其
事
，
效
果
參
差
不
齊
，
是

否
需
要
策
訂
訓
練
準
則
?
值
得
探
討
。

林
勝
義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社
教
機
構
義
工
最
願
意
接
受
的
訓
練
方
式
，
是
參
加
講
習
或

座
談
會
，
占
被
調
查
者
的
這
-
H法
，
其
次
是
個
別
指
、
導
占
立
法
，
研
讀
書
刊
占0
.。
法
。

不
過
，
同
一
地
區
或
同
一
類
別
的
機
構
是
否
統
一
訓
練
義
工
?
調
查
結
果
並
未
達
到
需
要

程
度
。

2
.
g
)

李
鍾
元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文
化
機
構
的
義
工
有

2
.
N
法
曾
經
接
受
職
前
訓
練
，
起
﹒
ω
φ
F

曾
經
接
受
在
職
訓
練
。
其
中
，
在
職
訓
練
分
為
機
構
內
部
舉
辦
和
參
加
文
建
會
的
訓
練
兩

種
，
訓
練
方
式
有
演
講
、
座
談
、
參
觀
、
研
習
會
等
。

(
3
.
g
l
g
)

林
萬
億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在
接
受
調
查
的
公
務
機
關
中
，
有
四
分
之
三
對
於
義
工
訓
練

覺
得
有
困
擾
，
主
要
的
困
擾
依
序
是

•• 

義
工
的
出
席
率
不
佳
，
訓
練
資
源
浪
費
，
不
知
提

供
何
種
訓
練
內
容
，
找
不
到
師
資
，
不
知
道
提
供
什
麼
方
式
的
訓
練
較
好
，
義
工
水
準
參

差
不
齊
，
難
以
訓
練
。

(
3
.
8
)

社
會
大
學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在
二
九

0
個
有
義
工
經
驗
的
被
調
查
者
之
中
，

N
H
-
h法
認

為
學
習
與
自
己
所
從
事
的
義
工
(
志
工
)
工
作
相
關
的
專
業
知
識
會
有
幫
助
。
其
餘
對
義

工
(
志
工
)
有
幫
助
的
學
習
內
容
依
次
為
愛
心
占
∞
-
O笨
，
人
文
、
藝
術
、
宗
教
等
知
識

占
。
-
O滋
有
關
團
體
連
作
效
率
的
法
律
、
管
理
、
傳
播
等
知
識
占
印
﹒
也
訣
。
(
?
也
)

綜
此
可
知
，
國
內
義
工
對
於
機
構
所
舉
辦
的
義
工
訓
練
，
大
多
數
表
示
肯
定
的
態
度

;
反
而
機
構
對
於
辦
理
義
工
訓
練
，
卻
遭
遇
許
多
困
擾
。
論
其
解
決
之
道
，
可
由
主
管
社

會
服
務
的
內
政
部
門
統
籌
策
訂
義
工
訓
練
準
則
，
提
供
各
有
關
機
構
參
考
，
再
由
各
機
關

審
視
其
特
性
和
需
求
，
自
行
規
畫
義
工
訓
練
方
案
，
並
付
諸
實
施
。
至
於
義
工
訓
練
準
則

的
要
點
可
以
包
括
:
@
訓
練
目
標

•• 

使
義
工
很
快
進
入
工
作
狀
況
，
並
精
進
服
務
知
能
。

@
訓
練
內
容
.. 

與
義
工
工
作
相
關
的
專
業
知
能
，
及
義
工
的
服
務
理
念
和
服
務
倫
理
。
@

訓
練
方
式.• 

靈
活
運
用
演
講
、
座
談
、
戶
外
教
學
、
小
組
討
論
、
角
色
扮
演
等
多
元
方
式

進
行
訓
練
。
@
師
資.. 

兼
顧
機
構
人
員
、
專
業
師
資
及
資
深
義
工
。
@
評
量

.. 

檢
視
義
工

訓
練
的
預
期
目
標
是
否
達
成
。
其
中
，
專
業
師
資
方
面
，
如
果
能
由
內
政
部
或
中
華
民
國
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統
響
建
檔
，
以
供
各
機
構
辦
理
訓
練
時
聘
請
，
相
信
對
於
義
工
訓
練
必
有

助
益
。

五
、
獎
勵
辦
法
之
統
整

圍
內
運
用
義
工
的
機
構
，
大
部
訂
有
獎
勵
辦
法
，
定
期
公
開
表
揚
績
優
義
工
，
藉
以

激
勵
士
氣
提
振
其
繼
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動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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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勝
義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社
教
機
構
義
工
最
願
意
接
受
獎
勵
的
方
式
，
依
序
為
發
給
獎

狀
獎
章
占
印
∞
-
A
H
萃
，
贈
送
紀
念
品
占
N
H
-
H
G
T
主
管
口
頭
嘉
勉
占
品
已
笨
，
在
刊
物
上
公

開
表
揚
占
∞
-
H
笨
，
但
這
種
意
願
在
不
同
的
機
構
之
間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。
(
℃
-
H
O

臼
)

李
鐘
元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有
關
優
秀
的
文
化
義
工
應
由
誰
表
揚
?
臼
﹒
ω
求
的
受
訪
義
工

認
為
應
由
文
建
會
公
開
表
揚
，
但
-
N
F
認
為
應
由
各
機
關
公
開
表
揚
。
(
℃

-
8
)
同
時
，

此
項
調
查
發
現
，
各
機
構
的
內
部
獎
勵
方
式
差
異
很
大
，
獎
勵
名
目
太
多
，
而
有
氾
濫
之

嫌
。
(
可
﹒
品
)

林
萬
億
的
調
查
的
指
出
，
公
務
機
關
對
於
義
工
的
獎
勵
方
式
，
最
多
的
是
發
給
獎
狀

或
獎
章
，
占
留
心
法
，
其
次
依
序
為
公
開
表
揚
N
G
﹒
斗
法
，
贈
送
紀
念
品
占
世
﹒
ω
求
，
口
頭

嘉
勉
占
∞
-O
訣
，
但
有
很
多
機
構
是
多
重
釵
獎
。
(
?
自
)

社
會
大
學
的
調
查
，
雖
然
沒
有
列
入
義
獎
勵
的
調
查
項
目
，
但
有
關
擔
任
義
工
(
志

工
)
覺
得
最
有
收
獲
者
，
N
P
切
法
認
為
助
人
就
能
獲
得
快
樂
，
5
.
N
G
F
認
為
服
務
社
會
就

有
成
就
感
，
5
.
∞
法
認
為
只
求
付
出
，
不
求
收
獲
，
合
計
旦
-
m
d
p
的
義
工
充
分
表
現
「
助

人
最
樂
」
的
精
神
。
(
℃
-
N
H
)

綜
此
可
知
，
獎
勵
優
秀
的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有
其
必
要
，
然
而
國
內
現
行
的
獎
勵
方
式

顯
得
有
些
雜
亂
。
除
了
機
構
內
部
的
獎
勵
名
目
繁
多
外
，
各
機
構
之
間
的
獎
勵
對
象
有
時

也
相
互
重
疊
。
例
如
，
環
境
保
護
機
關
獎
勵
義
工
的
名
目

有
「
十
大
環
保
義
工
隊

」
和
「

環
保
獎
章
」
'
環
保
獎
章
又
分

一
級
、
二
級
、
三
級
、
特
別
貢
獻
等
四
類
;
社
政
單
位
獎

勵
義
工
(
志
工
)
的
名
目
則
為
「
金
駝
獎
」
，
又
分
為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
督
導
人
員
等
三
類
。
另
外
，
依
「
教
育
部
表
揚
社
會
教
育
有
功
團
體
及
個
人
實
施
要
點
」

所
獎
勵
的
對
象
有
社
教
義
工
，
也
有
文
化
義
工
;
而
依

「
行
政
院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會
表
揚

績
優
義
工
實
施
要
點

」
所
獎
勵
的
對
象
有
社
教
義
工
，
也
有
文
化
義
工
;

而
依
「
行
政
院
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會
表
揚
績
優
義
工
實
施
要
點

」
所
獎
勵
的
對
象
有
文
化
義
工
，
也
有
社
教

義
工
。
上
述
這
些
獎
勵
項
目
，

同
樣
都
是
全
國
性
績
優
義
工
之
獎
勵
，
似
乎
可
以
合
併
統

整
，
並
由
主
管
社
會
服
務
業
務
的
內
政
部
訂
頒
「
全
國
績
優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辦
勵
辦
法
」

，
共
同
適
用
。
一
方
面
簡
化
獎
勵
名
目
之
蕪
雜
，
減
少
多
套
作
業
之
浪
費
;
一
方
面
提
高

表
揚
之
位
階
，
擴
大
頒
獎
之
規
模
，
當
更
能
發
揮
啟
示
作
用
，
帶
動
社
會
溫
情
，
爭
取
更

多
志
願
工
作
者
投
入
義
工
行
列
。
至
於
各
省
市
、
各
縣
市
、
各
機
構
仍
可
分
級
分
類
給
予

績
優
義
工
適
當
的
獎
勵
。

六
、
聯
繫
活
動
之
加
強

每
個
人
擔
任
義
工
都
有
其
動
機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除
了
協
助
他
人
、
使
命
感
、
宗
教
熱

忱
外
，
從
參
與
中
得
到
樂
趣
、
喜
歡
活
動
、
結
交
朋
友
、
擴
充
生
活
領
域
等
也
是
常
見
的

動
機
。
(
E
g
H
F皂
白
)
因
此
，
有
關
義
工
聯
誼
或
聯
繫
的
活
動
，
便
成
為
許
多
義
工

所
期
待
的
活
動
之
一
，
有
時
也
是
義
工
持
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
林
勝
義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現
任
義
工
最
願
意
參
加
聯
誼
的
方
式
，
依
序
為
不
定
期
經
常

舉
辦
占
2
.
斗
法
，

每
月
定
期
舉
辦
占
5

.切
法
，
年
度
終
了
舉
辦

一
次
占
品
出
法
，
不
必
舉

辦
占
AF
訣
。
(
℃
-
S
)
另
外
，
不
再
擔
任
義
工
時
，
最
頤
意
接
納
的
聯
繫
方
式
，
依
序
為

寄
送
刊
物
或
相
關
資
料
占
巴
﹒
∞
袋
，
邀
請
參
加
機
構
的
活
動
占
拉
-
h
p
d
T
致
送
問
候
卡
占

「
∞
笨
，
不
必
聯
繫
者
。
。
(
℃
-
H
O
斗
)

李
鐘
元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關
於
文
化
機
構
應
該
提
供
義
工
那
些
福
利
措
施
?
根
據
義

工

的
看
法
，
其
排
名
以
刊
物
贈
送
居
第
一
位
古
句
法
，
定
期
義
工
聯
誼
居
第
二
位
占
N
r
N
法

。
(
℃
﹒
斗
印
)

林
萬
億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義
工
對
於
機
構
所
提
供
聯
誼
機
會
的
滿
意
程
度
，
只
有
也
﹒

ω
d
F
表
示
滿
意
，
是
九
個
調
查
項
目
之
中
，
滿
意
程
度
最
低
的
一
項
，
機
構
應
增
加
聯
誼

活
動
。
(
可-E
)

社
會
大
學
的
調
查
，
雖
未
直
接
關
涉
義
工
的
聯
誼
或
聯
繫
，
但
有
關
擔
任
義
工
(
志

工
)
在
那

一
方
面
最
有
收
獲
?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被
調
查
者
認
為
擔
任
義
工
可
以
開
拓
人

際
關
係
占
斗
﹒。
法
，
增
廣社
會
見
聞
占
?
N
訣
。
(
?
N
H
)
由
此
可
以
推
知
成
人
義
工
仍相

當
重
視
人
際
之
間
的
聯
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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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此
可
知
，
圍
內
的
義
工
，
三
方
面
對
於
義
工
聯
誼
或
聯
繫
活
動
有
相
當
高
的
意
頤

，
但
另
一
方
面
對
於
機
構
所
提
供
的
聯
誼
機
會
，
其
滿
意
程
度
並
不
高
。
因
此
，
運
用
義

工
的
機
構
應
該
加
強
義
工
聯
繫
活
動
的
規
畫
，
定
期
提
供
義
工
聯
誼
的
機
會
。
同
時
，
中

央
主
管
社
會
服
務
的
行
政
機
關
，
不
妨
在
每
年
十
二
月
五
日
國
際
志
願
服
務
日
或
其
他
時

別
的
日
子
，
擴
大
舉
辦
「
全
國
義
工
大
會
師
」
或
「
全
國
義
工
總
動
員
」
'
一
則
提
供
機

構
間
義
工
交
互
聯
誼
的
機
會
，
整
合
義
工
的
團
隊
精
神
;
二
則
帶
動
志
願
服
務
風
氣
，
激

發
社
會
大
眾
共
同
支
持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
七
、
倫
理
守
則
之
研
擬

志
願
服
務
是
基
於
個
人
自
由
意
顧
的
一
種
參
與
，
但
機
構
為
了
確
保
志
願
服
務
的
績

效
和
服
務
對
象
的
權
益
，
通
常
會
擬
定
一
種
共
同
信
守
的
倫
理
守
則
或
義
工
公
約
，
藉
以

規
範
義
工
行
為
。

林
勝
義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社
教
機
構
對
於
訂
定
義
工
守
則
的
需
求
，
平
均
數
為
ω
-
B
G
F

，
顯
示
已
達
需
要
程
度
，
而
這
種
需
求
不
因
地
區
或
機
構
類
別
而
有
顯
著
差
異
。
(
℃
-
S

李
鐘
元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由
於
義
工
性
質
與
正
式
人
員
不
同
，
文
化
機
構
對
其
並
無
強

制
性
約
束
力
，
有
必
要
以
倫
理
守
則
來
要
求
義
工
自
我
約
束
，
但
目
前
只
有
少
數
機
構
訂

有
類
似
的
守
則
。
(
℃
﹒
斗
。
)

林
萬
億
的
調
查
，
在
結
論
中
建
議
各
機
構
應
訂
定
義
工
倫
理
守
則
'，
以
約
束
義
工
的

行
為
，
對
於
利
用
義
工
活
動
圖
利
自
己
，
傷
害
服
務
對
象
，
其
情
節
重
者
應
永
不
錄
用
。

(
也-
H
O
O
)

社
會
大
學
的
調
查
，
未
將
倫
理
守
則
列
為
調
查
項
目
，
但
二
O
九
個
有
義
工
經
驗
的

被
調
查
者
之
中
，
印
-
U
4小
認
為
再
學
習
有
關
團
體
運
作
效
率
的
法
律
、

管
理
等
知
識
，
對

義
工
(
志
工
)
的
工
作
會
有
幫
助
。

(
M
U
-
N
N
)

綜
此
可
知
，
義
工
和
機
構
都
肯
定
訂
定
義
工
倫
理
守
則
的
重
要
性
，
然
而
目
前
訂
有

額
似
守
則
的
機
構
仍
屬
少
數
，
似
有
必
要
整
體
規
畫
，
研
擬
一
種
志
願
倫
理
守
則
的
範
例

，
提
供
各
機
構
配
合
其
實
際
狀
況
訂
定
一
份
適
宜
可
行
的
倫
理
守
則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比
較

完
整
的
倫
理
守
則
至
少
應
該
包
括
:
對
自
己
、
對
服
務
對
象
、
對
同
工
、
對
工
作
、
對
機

構
、
對
社
會
的
職
責
等
六
方
面
的
規
範
。
(
林
勝
義
，
民
八
二
)

八
、
社
區
發
展
之
結
合

志
願
服
務
要
成
為

一
種
全
民
參
與
的
活
動
，
必
須
落
實
在
社
區
，
使
社
區
居
民
充
分

體
會
:
因
為
我
住
在
這
裡
'
希
望
這
裡
好
，
所
以
我
參
與
這
裡
的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
林
勝
義
的
調
查
，
曾
引
用
史
考
特
(
ω
n
o
F
E∞N
)
的
地
區
化
理
論
，
認
為
社
教
機

構
是
當
地
社
區
民
眾
共
同
擁
有
的
機
構
，
所
以
必
須
運
用
本
土
義
工
，
始
能
切
合
地
方
需

要
，
落
實
社
教
工
作
往
下
扎
根
的
效
果
。
(
℃-
5
)

李
鐘
元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雖
然
文
化
機
構
以
多
重
管
道
招
募
義
工
，
但
大
多
被
動
接
受

推
薦
或
報
名
，
其
中
由
親
友
介
紹
者
最
多
，
占
勾
﹒

ω
萃
，
而
未
主
動
去
尋
找
機
構
所
需
的

義
工
，
應
該
由
機
構
正
式
或
非
正
式
地
運
用
有
影
響
力
之
社
區
領
袖
來
推
薦
潛
在
義
工
(

H
U﹒ω
]戶
﹒ω
0
)

林
萬
億
的
調
查
指
出
，
目
前
公
務
機
關
義
工
的
年
齡
集
中
在
三

0
歲
至
六
O
的
中
年

人
，
古
勾
﹒
斗
法
，
而
青
少
年
義
工
的
比
例
較
少
，
這
是
因
為
未
成
年
人
大
多
在
學
，
學
生

義
工
其
實
很
龐
大
，
只
是
大
多
不
屬
於
固
定
的
機
構
，
而
以
社
區
服
務
為
主
。
(
℃-
E
)

如
果
要
建
立
機
關
與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的
共
同
生
產
了
。

-
M
B
E
S
S
)
模
式
，
必
讀
考

量
社
區
公
共
服
務
的
需
求
，
並
激
發
社
區
居
民
的
參
與
。
(
℃
﹒
且
|
印
)

社
會
大
學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目
前
擔
任
義
工
(
志
工
)
的
工
作
性
質
，
「
在
自
己
所
住

的
社
區
」
者
排
名
位
居
第
三
，
占

5
.
H
笨
，
僅
次
於
在
宗
教
團
體
的
信

-
G
G
F及
醫
療
殘
障

福
利
5
.
U
G
F。
(
℃-
H
H
)而有
意
願
擔
任
義
工
的
被
調
查
者
之
中
，
有
ω
﹒
白
求
會
選
擇
在

自
己
所
住
的
社
區
擔
任
義
工
，
其
排
名
位
居
第
三
，
僅
次
於
選
擇
醫
療
殘
障
福
利
的5
.

切
法
及
見
童
青
少
年
福
利
的
口
-
N訣
。
(
官
-
5
)
綜
此
可
知
，
無
論
在
理
論
上
或
實
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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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願
服
務
工
作
都
與
社
區
發
生
密
切
關
係
'
社
區
接
納
義
工
的
程
度
，
往
往
影
響
志
願
服

務
工
作
的
有
效
推
展
。
況
且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本
質
上
就
是
社
區
居
民
互
助
互
動
的
一
種

過
程
，
所
以
圍
內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機
關
可
以
統
籌
規
章
社
區
與
義
工
共
生
的
模
式
，
提
供

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參
考
，
以
便
有
計
畫
地
動
員
社
區
老
人
、
社
區
婦
女
、
大
專
院
校
社
區

服
務
團
隊
、
企
業
界
義
工
團
體
等
志
頤
人
力
，
共
同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。

九
、
結

主五
口口

近
年
來
，
圍
內
參
加
志
願
服
務
的
人
數
逐
漸
增
多
，
運
用
志
願
服
務
的
機
構
也
不
斷

增
加
。
然
而
運
用
志
願
服
務
必
先
建
立
制
度
，
否
則
有
時
反
而
增
加
機
構
的
困
擾
，
或
者

造
成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的
流
失
。

通
常
，
建
立
義
工
制
度
必
須
針
對
徵
求
、
遴
選
、
訓
練
、
授
證
、
安
排
工
作
、
督
導

考
核
、
獎
勵
、
聯
繫
等
過
程
，
進
行
整
體
規
畫
並
逐
一
建
構
行
為
規
範
。
其
中
，
大
部
分

工
作
必
須
由
各
機
構
自
行
規
畫
，
以
因
應
機
構
及
義
工
的
實
際
需
求
，
並
發
揮
志
願
服
務

的
自
主
性
、
崇
高
性
和
社
區
性
。
不
過
，
在
志
願
服
務
發
展
初
期
，
有
些
工
作
也
可
以
全

國
整
體
規
畫
，
藉
以
提
供
示
範
'
引
、
導
志
願
服
務
的
全
面
推
展
。

綜
合
分
析
圍
內
最
近
完
成
的
四
個
全
國
性
義
工
調
查
，
可
以
整
體
規
畫
者
至
少
有
七

項•• 

@
在
名
稱
上
，
可
以
考
慮
將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統
一
界
定
為
義
工
。
@
在
人
力
上
，
可

以
廣
泛
開
發
義
工
資
源
並
建
立
義
工
資
源
庫
。
@
在
訓
練
上
，
可
以
策
訂
義
工
訓
練
準
則

並
建
立
專
業
師
資
資
訊
系
統
。
@
在
獎
勵
上
，
可
以
統
整
研
訂
「
全
國
績
優
志
願
服
務
人

員
獎
勵
辦
法
」
一
體
適
用
。

@
在
聯
繫
上
，
可
以
定
期
舉
辦
「
全
國
義
工
大
會
師
」
或
「

全
國
義
工
總
動
員
」
。
@
在
守
則
上
，
可
以
研
擬
義
工
倫
理
守
則
範
例
提
供
各
機
構
參
採

。
@
在
社
區
上
，
可
以
統
籌
規
畫
社
區
與
義
工
共
生
模
式
在
各
社
區
推
廣
。

總
之
，
國
內
有
組
織
的
志
願
服
務
臨
起
源
於
社
區
發
展
，
更
應
該
結
合
在
社
區
發
展

之
中
，
整
體
規
畫
，
全
面
動
員
，
齊
心
營
造
一
個
安
祥
和
諧
的
社
會
。

參
考
書
目

l

李
鐘
元
(
民
八
二
)
，
建
立
文
化
機
構
義
工
制
度
的
研
究
，
行
政
院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會

2

林
勝
義
(
民
七
九
)
，
建
立
社
教
機
構
義
工
制
度
之
研
究
，
教
育
部
社
會
教
育
司
。

3

林
勝
義
(
民
八
二
)
，
「
志
願
服
務
倫
理
」
'
志
願
服
務
雙
月
刊
，
台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
協
會
。

4

林
萬
億
(
民
八
一
一
)
，
現
行
公
務
機
關
義
工
人
力
運
用
情
形
之
探
討
，
行
政
研
究
發
展

考
核
委
員
會
。

5

社
會
大
學
(
民
八
一
一
)
，
全
國
義
工
(
志
工
)
調
查
，
財
團
法
人
社
會
大
學
文
教
基
金

會
民
意
調
查
中
心
。

6
ω
-
n
o
z
b
(
5
∞
N
)
.
m
h
t

有
Y
O
E
M
S
O
叫
H
F
L
E
E

白

E
E
E
-
n
o

口
問
叩
門
g
n
m
g
v
s
-

4
司
何
一
封
『
?
"
、
王
聖
生
譯
(
民
七
一
一
)
，
第
二
十
一
屆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大
會
志
願
服
務
世

界
報
告
，
台
北
市
社
會
局
。

7

。
-
n
o口
口
已
-
切﹒
(
H
m
E
∞
m
w
y
n
t

有
『
但
同
〈O
]己
去
但
是
〉
旦
旦G
n
g
g

門
戶
口
自
口O
H

口
o
F
H

〉
H
H
H叩
門
F
S口
這
可
口
立
污
〉
已
巴
巴
的
時
B
H
戶
。
口
月2
5
S

﹒
ω
巾
可
﹒\
0
2
.

8

言
自
由
叩
門b
﹒
(
5
∞
吋
)
帆
風
〈

O
E
H
S
a
u
-
-
E
〉
﹒

E
戶
口
臼
吉
口
(
而
已

)
.
p
n有
-
o
E
H
:問
F
S
-

譜
。
『

F

〈
。
一-
N﹒
巨
子•• 

Z
〉
∞
副
司
﹒

9

宮

8
2
.
r
﹒
叮-
3
8
2
.
Z
O片Z
E

口
問
〈o
-
E
Z叩
門
出O
君
子
而
閃
而
者
自
身

O
門
口
口
百
芷
若O
且

(
U
E
宮
Z
H
H
J
o立
而
"
的ZS
法
﹒

(
本
文
作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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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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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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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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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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